
了部分历史遗留问题，适当减轻了企业的包袱，使相

当部分企业实现了轻装前进，为顺利进入市场创造了

条件。

（五）积极探索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新思路。在顺

利完成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主体工作的基础上，财

政部逐步开始探索如何利用和巩固清产核资成果，促

进企业改革的深入开展，规范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尤

其是确保企业资产和财务信息真实性，促进清产核资

“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一是在认真总结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方法

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

理”的需要，配合机构改革和政企分开等重点工作，

下发了《关于做好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了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范围、内容、组织

程序、纪律要求等，为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指明了方

向。二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国有企业改制过

程中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的通知》精神，及时采取措

施，要求各级清产核资机构对拟改制的企业，认真进

行清产核资工作，使清产核资工作切实成为为企业改

革服务的日常管理手段。三是认真研究落实日常清产

核资工作措施。为及时巩固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成

果，在清产核资报表的基础上，根据集体资产财务管

理的特点，研究设计了集体企业年度报表，初步提出

了建立集体资本金年度统计报告制度的工作设想，并

选择了若干地区进行试点，开展了积极的后续工作研

究。此外，为加强财政部门在军队、政法系统企业脱

钩和清理整顿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管理和财政监督工

作力度，各级清产核资机构还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

日常清产核资工作上，为维护国家和集体权益发挥重

要作用。

六、加快数据处理和信息网络系统建设

数据处理和信息网络系统是专业性强、技术含量

高的尖端科技，也是不断提高统计评价工作的重要保

证。1998 年，财政部加大了国有资本金统计数据处

理和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步伐。

（一）信息网络体系功能进一步完善，初步建立

自下而上的统计信息传送、查询、分析网络体系。

1998年，中国资产财务信息网开通了文件查询、电

子邮件、上报数据软件等功能，与国家信息中心联合

开发的数据查询系统也已初步建立，由此，通过局域

网和远程拨号上网可查询历年清产核资和统计评价文

件及信息统计数据，为全国统计评价和清产核资工作

提供了高效、方便、快捷的服务。

（二）加强了网络技术和应用培训。网络技术是

信息统计工作的重要工具。为迅速提高工作基本技能

和整体工作水平，1998 年财政部在全国统计评价系

统先后组织了两期网络知识培训班，详细讲解介绍了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及现有网络资源的应用，使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统计评价和清产核资机构人员

熟练掌握了网络技术，初步实现了统计信息工作的网

络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开发设计和完善各类数据处理软件。经过

多年的不懈努力，1998 年国有资本金统计、评价、

监测及清产核资等工作报表数据处理、数据上报、审

核验收等工作已基本实现计算机自动化。同时为满足

不同地区、部门的需要，又组织开发完成了 DO S 版

和 W IN 95 版两个版本的年报数据处理软件，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年报工作质量。

（财政部国有资本金统计评价司供稿，陶瑞芝执笔）

企业财产评估管理

1998年，财产评估管理工作以深化财产评估管

理体制改革、促进评估行业向 “独立、客观、公正”

的方向发展为中心，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业

清理整顿、法制建设以及评估项目管理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一、财产评估行业迅速发展

近年来，财产评估业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我国重

要的中介行业之一。表现在一是评估业务量逐年递

增。1997 年和 1992 年比较，全国审核确认评估项目

由11 846项增至57 041项，资产账面净值由1 168.9亿

元增至10 113.6亿元，评估值由1 818.3亿元增至

12 546.8亿元，增值额由 649.4 亿元增至2 433.2亿

元。1998 年财政部设立财产评估司，批准的资产评

估立项共计 405 项，审核确认评估项目为199 项，评

估资产账面净值为 364.48 亿元，评估值为 376.4 亿

元，增值额为11.92 亿元，平均增值率为 3.3% ；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资产

评估立项共计 109 678 项，审核确认评估项目 为

80 958项，评估资产账面净值为13 027.98亿元，评

估值为16 985.63亿元，增值额为3 957.65亿元，平

均增值为 30.38 % 。二是评估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大

量非国有资产也纷纷要求进行资产评估。据统计，

1998 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批准的非国有资产评估立项共计34 990项，审核确

认评估项目13 529项，分别占全部的 32 % 和 17 % ；

非国有资产账面净值1 314.83亿元，评估值2 364.18

亿元，评估增值额为1 049.35亿元，平均增值率为

79.81 % 。

二、履行财产评估管理的新职能

1998 年，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在财政部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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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财产评估司，负责全国的财产评估工作。财产评估

司的主要职能是：拟订并监督执行企业财产评估政策

和制度、准则、评估标准和方法；拟订评估机构的资

质标准，确认全国性评估机构资格；承担国务院委托

的国有企业财产评估事宜；指导并监督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的工作。

为了做好财产评估工作，财政部专门开会研究解

决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是决定 1998 年在全国开展评估行业的清理整顿工

作，纠正评估行业中的不规范行为；二是改革和完善

财产评估的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三是加大对评

估行业的监管力度，促进行业发展。这些措施的实

施，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评估管理体

制创造了条件。

三、积极开展评估行业清理整顿工作

针对我国评估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按照国务院有

关清理整顿中介机构的要求，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开

展全国资产评估行业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工作。清理整顿的目的：一是规

范资产评估行业秩序，加强资产评估行业管理，严格

资产评估机构的设立条件，提高资产评估从业人员的

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二是通过清理整顿，解决少数

评估机构质量差、执业行业不规范等问题；三是为引

导评估行业走上独立、客观、公正的轨道打下良好的

基础。

为防止清理整顿“走过场”，财政部要求各地在

清理整顿中做到 “三个结合”：一是清理整顿要与机

构的脱钩改制相结合；二是清理整顿要与机构等级管

理相结合；三是清理整顿要与建立行业自律机制相结

合。截至1998 年底，全国共有3 880家获得国家认可

的资产评估机构，其中具有从事证券业评估资格的机

构 115 家；全国资产评估从业人员 6.2 万多人，其中

经国家统一认定和考试取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的

14 060人。清理整顿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大力推进评估项目管理改革

为落实财政部党组对评估项目改革的决定，1998

年 9 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改进资产评估确认工作的

通知》，将原来对评估价值的确认，改为对评估机构

的执业资格、评估师的执业资格、评估方法和评估报

告有效期等 4 个方面进行合规性审查。通过项目管理

改革，进一步明确了评估委托人、评估机构以及评估

主管机关的责任，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地强化了监

管力度。这项改革首先在上市公司评估项目中进行了

试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缩短了评估主管部门审核

时间，加大了评估机构责任，减少了矛盾纠纷，提高

了评估执业质量。

五、加强财产评估法制建设

为促进评估行业的健康发展，把全社会财产评估

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财政部起草了《财产评估管理

条例》初稿。与此同时，基本完成了《注册资产评估

师和评估机构违反资产评估管理法规处罚暂行办法》、

《抵押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的起草工作。

结合全国评估行业清理整顿工作，还起草了《资产评

估行业清理整顿检查验收标准》、《资产评估机构管理

办法》和《关于资产评估机构脱钩改制办法》等配套

性文件。另外，财产评估的有关准则也在积极起草、

修改中。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评估工

作，促进我国评估行业的发展和壮大。

（财政部财产评估司供稿，林 玲、霍 炜执笔）

财 政 监 督

1998 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转变监督观念，改

进检查方式，加大检查力度，规范检查行为，认真落

实严格执法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运行和预算执行中

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共查出各种违反财经

法纪金额 150 亿元，为财政挽回损失 39.6 亿元，并

严肃处罚了一批违法违纪单位和责任人员。财政监督

在加强财政管理、维护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保

障积极财政政策顺利实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地方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成效明显

按照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国务院决定从

1998 年起取消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将

大检查转变为日常性的监督检查。这一年，财政部加

大了推动地方财政监督工作的力度。4 月，财政部召

开了由各省主管财政监督的厅（局）长参加的全国财

政监督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总

体思路，明确了财政监督检查的工作内容、工作程

序、运作方式和方法。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部的部

署和要求，紧紧围绕财政收支管理开展监督检查，收

支并重，内外结合，主动拓展监督领域，改进监督方

式，提高检查效率，以检查促管理，取得良好成效。

据统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共查出违反财经法纪金额

67.6 亿元，其中追缴财政收入 27.53 亿元。1998 年

地方财政监督工作与往年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

点：

一是积极建立本级财政收入保障机制。全国绝大

多数省市开展了对本级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检

查，查处了一批越权减免、违规退付、偷逃税款和故

意混库等违法违纪问题，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

视。北京、湖北等地还开展了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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